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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建科”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委会议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5〕1275号）。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广东建科” ， 股票代码为

“301632”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10,466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56元/股。本次发行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398,000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为31,398,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58,610,000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4,652,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20%。

根据《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487.06037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14,652,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3,957,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9,304,5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0%。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235656875%，有效申购倍数

为4,243.45778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5年8月5日

（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

款情况， 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1,398,000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3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截至2025年7月29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科学城（广州）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10,989,300 72,089,808.00 12个月

2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

9,419,400 61,791,264.00 12个月

3

广东省旅游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7,849,500 51,492,720.00 12个月

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3,139,800 20,597,088.00 12个月

合计 31,398,000 205,970,880.00 一

注：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194,461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91,515,664.1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0,039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721,855.84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3,957,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8,361,2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 下 比 例 限 售 6 个 月 的 股 份 数 量 为

4,398,543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总量的4.2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0,039股，

包销金额为721,855.84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

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约为0.11%。

2025年8月7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

金与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

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5,738.99万元，其中：

1、保荐承销费用（含辅导费）：3,834.71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825.32万元；

3、律师费用：537.74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480.19万元；

5、发行手续费及其他：61.04万元。

注：以上各项费用均不包含增值税，如合计数与各加数直

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

费及其他费用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

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189773、0755-23189776

发行人：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7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龙”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 年 8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

国证券网，网址 https://www.cnstock.com；中证网，网址

https://www.cs.com.cn； 证券时报网 ， 网址 https: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http://www.zqrb.

cn；经济参考报，网址 https://www.jjckb.cn；金融时报，

网址 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报网，

网址 https://cn.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富龙

（二）扩位简称：天富龙

（三）股票代码：603406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400,010,000 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40,010,000 股，本次发

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投资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

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主

板企业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

限制；上市 5 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公司股票

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

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

定， 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

确信自身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

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公司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或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战略配售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

限售期为 12 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6 个月。 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400,01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票数量为 35,539,898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8.88%，公

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比较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为 23.60 元 / 股。 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

率为：

1、18.73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18.84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20.81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20.93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4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

（GB/T4754-2017），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截至 2025 年 7 月 23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2.30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

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4年扣非

前 EPS

（元 /股）

2024年扣非

后 EPS

（元 /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对应 2024年

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 2024年

的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000936.SZ 华西股份 0.1324 0.1249 7.22 54.52 57.81

600527.SH 江南高纤 0.0220 0.0168 2.16 98.25 128.60

002998.SZ 优彩资源 0.2567 0.2444 7.46 29.07 30.52

算数平均值 41.79 44.16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5 年 7 月 23 日（T-3 日）。

注 1：2024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4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2025 年 7 月 23 日）总股本；

注 2：计算 2024 年扣非前后静态市盈率算术平均值时，剔除异常值江南

高纤；

注 3：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23.60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4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20.93 倍，低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 亦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4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

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主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大庆

联系地址：扬州（仪征）汽车工业园联众路 9 号

联系人：陈雪

联系电话：0514-80851909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成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泰康集团

大厦

保荐代表人：韩勇、朱明强

联系电话：010-56051431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7

日

扬州天富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5-112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美国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产品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阿得

贝利单抗注射液和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适应症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

下简称“美国FDA” ）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定。孤儿药又称罕见病药，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罕

见病的药品。 本次公司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认定，将有机会在产品研发、注册及商业化等方

面享受美国的政策支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

适应症：联合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和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申请编号：DRU-2025-10850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第526条,授予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联

合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和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适应症的孤儿药资格。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2022年，胃癌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第5位和死亡率的第5位，全球新发病例数为96.84万，死亡

病例数为65.99万。其中中国新发病例数为35.87万，死亡病例数为26.04万，分别居中国癌症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第5位和第3位[1]。 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一线治疗标准方案在临床取得一定效果，但

仍存在生存期较短、预后不佳等未被满足临床需求。

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可通过与HER2表达的肿瘤细胞结合并内吞，在肿瘤细胞溶酶体内通

过蛋白酶剪切释放毒素，诱导细胞周期阻滞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公司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

已于2025年5月在国内获批上市，适用于治疗存在HER2（ERBB2）激活突变且既往接受过至少

一种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 经查询，目前

国 外 已 上 市 的 同 类 产 品 有 Ado-trastuzumab� emtansine （商 品 名 Kadcyla） 和

Fam-trastuzumab� deruxtecan（商品名Enhertu）。 Kadcyla由罗氏公司开发，2019年国内已进

口上市；Enhertu由阿斯利康和第一三共合作开发，2023年国内已进口上市。 除此之外，由荣昌生

物研发的维迪西妥单抗（商品名爱地希）于2021年在中国获批上市。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

据库，2024年Kadcyla、Enhertu和爱地希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65.57亿美元。 截至目前，注射用瑞

康曲妥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25,915万元。

三、本次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认定的影响

本次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和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

适应症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后，能够加快推进临床试验及上市注册的进度。 同时，可享受一定的

政策支持，包括但不限于临床试验费用的税收抵免、免除新药申请费、产品获批后将享受7年的市

场独占权。

四、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后，公司仍需就注射用瑞康曲妥珠单抗联合阿得贝利单抗注射液和

化疗用于胃癌或胃食管结合部腺癌适应症的后续临床试验、 注册申报方案等与FDA进行沟通与

协商，能否通过FDA的最终批准、获批上市及上市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获得FDA上市批准前，如有

相同适应症的其他相同药物率先获批上市，则需进一步证明该药物在临床上具有优效性，否则将

失去作为孤儿药享有的政策支持。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 药品的前期

研发以及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得证书后生产和销售也容易

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6日

[1]．Freddie� Bray� et� al. �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CA� Cancer� J� Clin. � 2024�

May-Jun;74(3):229-263.� doi:� 10.3322/caac.21834.� Epub� 2024� Ap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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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2/1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2月26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00,000元~600,000,000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5,084,189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56%

累计已回购金额 249,404,760.74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24元/股~4.1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27日

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6.24元/股，回购数量不低于4,807.69万股（含）且不超过9,615.38万股（含），具

体回购数量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交易情况为准。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自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2月26日。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 和 2025 年 1 月 7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和《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7月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72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约为0.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12元/股，最低价为4.0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56,305,377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止2025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65,084,18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5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12元/股，最低价为3.2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49,404,760.7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

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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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市城投集团” ）持有的武汉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开市

起开始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披露的《武汉三镇实

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1号）。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组织各方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

工作，并定期发布停牌进展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披露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2号）。

2025年3月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三镇

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3月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2025年4月4日，公司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3号）。

2025年5月7日，公司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8号）。

2025年6月7日，公司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号）。

2025年7月7日，公司披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9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

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

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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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6日收到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辽02民再79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武信投资控股（深圳）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信控股” ）、武汉凯生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生经贸” ）、

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信投资集团” ）与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友谊集团” ）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纠纷一案再审事宜作出民事裁定，公司为该案第三人。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友谊集团与凯生经贸、武信控股、武信投资集团上市公司收购纠纷一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19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一审判决后，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同时，公司亦接到控股股东武信控股函告，其认为：该判决

尚未生效，不具备强制执行效力；判决内容有失公允，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不认可判决结果，

将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1年5月， 公司收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的二审判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5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2021年7月，凯生经贸、武信控股、武信投资集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就该

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2）。

202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裁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3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

2023年3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9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3-010）。

三、进展情况

在上述诉讼事项审理过程中，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了友谊集团提出

的撤诉申请。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原告撤回起诉是其真实

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且本案其他当事

人均表示同意，故予以准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为该诉讼事项第三人，且目前诉讼双方已经和解并撤诉，故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辽02民再79号。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7日


